
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寺挫 
河 北 省 财 政 厅 人日 

冀发改公价〔2024) 966 号 

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河 北 省 财 政 厅 
关于核定完善我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 

收费标准的通知 

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： 

《关于商请修订河北省特种设备检验收费有关内容的函x 冀

市监函〔2024] 262 号）收悉。为进一步规范我省特种设备监督

检验收费工作，在对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收费项目进行成本测算并

充分评估的基础上，结合最新的特种设备技术规范要求，我们对

相关内容进行修订完善，并对收费标准进行重新核定。现就有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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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对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收费进行修订完善 

按照国家《特种设备目录》或相关技术规范，将其“驻

厂监检”“发电锅炉”分别修改为“制造监检”“电站锅炉”；删除“特

种锅炉”类别，更新备注栏中“电站锅炉”与“工业锅炉”的定义；同

时，将门、桥类起重机检验”中设备类别“移动式”修改为“流动式”， 

删除“固定回转式”“电动葫芦”“手动葫芦”类别（详见附件）。 

为减轻企业负担，将塔式起重机检验收费由“每增加 

10 米或一标准节加收 10%”修改为“每增加 10 米加收 1O%”。 

按照国家颁布的《锅炉安全技术规程》(TsG11-2020) 

（第 50 页 9.1.3 监督检验），增加“锅炉化学清洗监检按化学清洗

费的 1％收取费用”相关内容。 

依据《起重机械安全技术规程》 (TSG 5 1-2023) ，明

确起重机设备首次检验（首检）收费标准，将门、桥类起重机检

验“安装、移装、重大修理和改造监督检验，按相应定期检验的 

200％收取”，修改为“安装、移装、重大修理和改造监督检验及首

次检验按相应定期检验的 200％收取”。 

为减轻社会负担，同时便于收费工作管理，对电梯检

验原收费标准："② 10 层以下乘客电梯安装监督检验按电梯总价 

O.9%-1.1％收取；③10 层以上乘客电梯安装监督检验按电梯总价 

0.8%-1.0％收取；④载货电梯（含杂物电梯）安装监督检验按总

价 0.8%-1.0％收取；⑤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安装检验按总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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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7%-i .0％收取”，每项均按其最低值计费。同时，备注中增加“电

梯监督检验收费金额不低于定期检验收费标准”“单次申报检验电

梯台数多于 3 台的，不再收取远程费”。 

鉴于场（厂）内机动车辆检验现行收费标准沿用了 1992 

年制定的收费标准，远低于检验成本。在成本测算的基础上，对

场（厂）内机动车辆收费标准调整：将原标准“检验费 20 元／台、 

牌照费 15 元／台”，调整为：取消场（厂）内机动车辆牌照费，定检 

（首检）场（厂）内机动车辆收费标准 150 元／辆（备注：1．载重量 

> St 的，加收 50%; 2．有小型起重装置的加收 I 倍；3．单次申报

检验场（厂）内机动车辆数多于 3 辆的，不再收取远程费）。 

考虑存在区间计费情况，为规范管理，将客运索道检

验收费原标准“往复式 4000 元一5000 元；循环式 5000 元-6000 

元”，修改为“往复式索道斜长＜800 米按照 4000 元／条计费，斜长 

>800 米按照 5000 元／条计费；循环式索道斜长＜800 米按照 5000 

元／条计费，斜长>800 米按照 6000 元／条计费”。同时，进一步明

确“低位客运拖牵索道收费标准 2000 元／条；高位客运拖牵索道收

费标准 3000 元／条”。 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规定，为保

证特种设备安全运行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恢复大型游乐设

施检验收费项目，仍按原标准执行（收费标准详见附件）。 

为督促使用单位重视日常特种设备维保工作，减少出

现特种设备检验不合格，确保特种设备安全运行，进一步明确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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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设备复检收费标准：“特种设备经检验不合格应当复检的，复检

费按照相应项目检验费 20％计收”。 

承压类特种设备监督检验和机电类特种设备监督检验、 

定期检验收费项目（详见附件），继续按照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， 

使用财政部门规定的收费票据，收费收入纳入财政预算，实行“收

支两条线”管理。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收取的检验费，主要用于检验

机构基本运转和事业发展支出。 

除纳入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外，其他非强制性法定检验

检测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由委托双方协商确定，其收费收入按照

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，使用税务部门票据，依法纳税。 

劳务防护用品（安全防护装置、器材）检验收费，其政

策按《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清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

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 [2017)20 号）执行，有关部门和单位

依法履行管理职能所需相关经费，由同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，不

得影响依法履行职责。自愿委托检验收取的费用，按照经营服务

性收费管理，标准由双方协商确定，使用税务部门票据，依法纳 

税。 

对中小学、托儿所、幼儿园、养老院的锅炉压力容器监

督检验，其收费标准按照本标准的 50％收取。 

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收费，依据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全

省职业技能鉴定考试收费标准等事项的通知》（冀价行费〔2018] 

86 号）执行，按照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，使用财政部门规定的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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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票据，收费收入纳入财政预算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。 

七、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 5 年，发布前仍执行

原标准；期满前 3 个月请你单位按规定程序申请重新核定收费标

准。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河北省财政厅印发的《关于完善

我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》 （冀发改公价 

[2021] 769 号）、《关于完善我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收费有关

政策的补充通知》 （冀发改公价〔2021] 1535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附件：河北省特种设备检验收费标准 

河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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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河北省特种设备检验收费标准 

一、承压类 

（一）符号和系数说明 

A 	锅炉、压力容器产品监督检验特种设备总造价 元（含增 

值税）。对锅炉应扣除烟囱与电气部分，锅炉制造监检还应扣除送引

风机。 

W 	额定功率 千瓦帐W) 

公一一额定热功率 兆瓦（MW) 

V —公六台’ 立方米（ 3m) 

Dy一一额定蒸发氢尸 /小时（t/h)(1 吨／小时等同于 0.7MW) 

毫米（mm) 

单位：元 

”， 监督检验 

安装监检 制造监检 

锅护压力 

容器奥敷锅炉 O.5%A 3%oA 

工业锅炉 O.8%A 4%oA 

压
 
力
容
 
器
  

V蕊 5O O.7%A 

5%oA 50c V蕊 200 0.8%A 

V> 200 1.0%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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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瓶 3%oA 

医用氧舱 2%A 8%oA 

备
 
注
  

1．安装监检是指对现场进行本体组焊的锅炉压力容器安装质量的监督 

检验，安装竣工后的验收不收费。 

2．本体不进行现场组焊的设备不进行安装监检（如快装锅炉、立式锅炉、 

本体不进行现场组焊的容器）。 

3．电站锅炉指生产的蒸汽（水蒸气）主要用于发电的锅炉，如发电锅炉、 

热电联产炉等；工业锅炉指电站锅炉以外的锅炉。 

4．锅炉压力容器受压元件重大修理、改造监督检验按修理、改造费用的 

2％收费。 

5．锅炉化学清洗监检收费按化学清洗费用的 1 ％收费。 

6．受压元部件（含压力管道制造）监检按出厂价的 4%o（来料加工按加工费 

2%）收费。 

2．压力管道安装监检收费 

当压力管道安装施工工程总造价蕊5000 万时按1％收取，当压力

管道安装施工工程总造价＞5000 万时，超出部分按 0.8％收取。 

3．进口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性能监督检验 

(1）进口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性能检验：成批检验时按设备到岸

价的 1%，且每台设备不少于 2000 元；单台设备检验时，按该设备到

岸价的 2%，且不少于 3000 元；瓶类产品批量检验时，按总到岸价的 

1%，但每批不少于 500 元。对于旧设备在上述基础上加收 100%。 

(2）进口锅炉压力容器如需赴制造国进行监造时，全部费用由

报检单位负责。 

(3）报检单位不能提供或合约中未规定进口锅炉压力容器的设

计、制造、检验境外规范、标准时，加收 20％的检验费。 

(4）进口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性能检验不合格，需对索赔后的设

备进行检验时，按本条第 1 款另行收费；进口设备在国内修理后的检 



验按设备到岸价的 0.5％收取费用，其他情况的检验由双方商定。 

(5）随机文件翻译、检验现场的准备与清理工作（达到检验条件 

要求）由报检单位负责（含费用）。 

4.锅炉设计文件鉴定、节能审查收费 

单位：元 

项 	目 收 	费 

锅炉设计文件鉴定 
Dclt/h 200 

D〕1t/h 340+40D 

锅炉设计文件节能审查 900 

二、机电类 

（一）起重设备检验 

1．桥式、门式等起重机检验 

黔
4
p
m
n
(
0
 

 

门式、门座式、 

桥式（元／台） 

流动式 

（元／台） 

桅杆式 

（元／台） 

缆索式 

（元／台） 

<5 250 之（)0 150 朋
  

5-10 300 才们 200 3
5
0
 

 

11~ 15 350 300 250 400 

16-30 400 350 300 

31-40 450 400 350 

41 - 80 500 450 400 

>80 550 500 45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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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凡有副钩、双小车、双司机室、抓斗、电磁吸盘或冶金起重机检验， 

加收30%。 

2．跨度大于31.5m的起重机检验加收20%。 

3．高温有毒有害作业场所的起重机检验加收20%。 

4．其它起重机按上述相似类别标准收取。 

5．安装、移装、重大修理和改造监督检验及首次检验，按相应定期检 

验的200％收取。 

已 进出口检验按本标准加收30%。 

7．防爆／绝缘起重机安装监检以总价的1％收取费用。 

8．防爆／绝缘起重机定期检验按列表300％收取费用。 

9．总价包括设备货物价值和安装费用。 

备 

注 

2．机袱停车设备检验 

项 	目 收费标准（元／车位） 

机械式停车设备 70 

备注：1．安装、移装、重大修理和改造监督检验，按总价的 1％收费。 

2．总价包括设备货物价值和安装费用。 

3.塔式起重机检验 
	

元冶 

爆｛汾：笠 城16 E25 E40 z60 蕊80 >80 

高度（10米） 200 250 300 洲
  

400 450 

备
 
注
 
 

I．每增加10米加收10%。 

2. 自升式加收50%。 

3. 安装、移装、重大修理和改造监督检验，按相应定 

期检验的200％收取。 

4．进出口检验按本标准加收30%。 

生升降机检验 

项 目 收费标准（元／台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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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笼施工升降机 200 

双笼施工升降机 300 

单卷筒简易升降机 120 

双卷筒简易升降机 150 

备注 

1. 施工升降机起升高度超过30米时，每增加10米加收 

10%。 

2。简易升降设备包括井架、门架、门立架。 

3．安装、移装、重大修理和改造监督检验，按相应定期检

验的200％收取。 

（二）电梯检验 

项 	目 

收费标准（元／台） 

蕊4层 CS层 

乘客电梯 4f)() 

载货电梯（含杂物电梯） 300 

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 400 

备
 	

注
  

1．乘客电梯、载货电梯（含杂物电梯），每增加一 

层加收50元。 

10层以下乘客电梯安装监督检验按电梯总价 

0.9％收取。 

10层以上乘客电梯安装监督检验按电梯总价 

0.8％收取。 

4. 载货电梯（含杂物电梯）安装监督检验按总价 

0.8％收取。 

5．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安装检验按总价0.7％收 

取。 

6．移装、重大修理和改造监督检验，按相应电梯定 

期检验的 200％收取。 

7．进出口检验按本标准加收30%。 

8．防爆电梯安装监检以总价的1.2％收取费用。 



9．防爆电梯定期检验按载货电梯（含杂物电梯） 

200％收取费用。 

10．消防员电梯按乘客电梯收取费用。 

11．井道安全门按层站收取费用。 

12‘总价包括设备货物价值和安装费用。 

13．电梯监督检验收费金额不低于定期检验收费标 

准。 

14．单次申报检验电梯台数多于3台的，不再收取远

程费。 

场（厂）内机动车辆检验 

项 	目 首次／定期检验收费标准（元／辆） 

场（厂）内机动车辆 150 

1．防爆叉车首七欠/定期检验按 1000 元/辆收取费用。 

2．载重量＞5t 的，加收 50%。 
备注 

3.有小型起重装置的加收1 倍。 

4．单次申报检验场（厂）内机动车辆数多于 3 辆的，不再收取远程费。 

客运索道检验 

项 目 定期检验收费标准（元了条） 

往复式 4000 - 5000 

循环式 5000 - 6000 

L安装检验按索道总投资的 I ％收取。 

2.修理检验按表列 200％收费。 

3进出口检验按本标准加收 30 %。 

备注 米按照4cxnd条计费，斜长）800 米按照 5000 511条计费。 4 ．往复式索道斜长＜800 
5．循环式索道斜长＜800 米按照 5(x刃元／条计费，斜长办800米按照 6000 元产条计费。 

6．低位客运拖牵索道收费标准 2000 元I条。 

7.高位客运拖牵索道收费标准 3000 元／条。 

大型游乐设施检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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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产品名称 项号 检验项目 靴
  

收费标准 

（元） 
备 注 

碰碰车类游

乐设施 

1 基本要求 场地 20 

2 基础部分 场地 20 

3 车场 场地 20 

4 车辆 台
  

20 

5 机械传动系统 台
  

20 

6 电气系统 台
  

20 

7 缓冲装置 台
  

10 

8 操作与控制 台
  

30 

g 台
  

20 安全栅栏和操作室 

10 以内燃机为动力的 台
  

20 

2
  

电池车类游

乐设施 

l 基本规定 场地 30 

2 车场和车道 场地 20 

3 车场和车体 台
  

20 

4 机械传动系统 台
  

20 

5 电气系统 台
  

30 

6 台
  

30 安全装置 

3
  

赛车类游乐

设施 

1 基本规定 场地 60 

2 车道 场地 30 

「
d
  

车辆 台
  

20 

4 机械传动系统 台
  

60 



5 	: 澡作与控制部分 台
  

50 

6 	J 女全装置 台
  

40 

7 	; N盖物与防冲装置 台
  

40 

连
上
 

基本规定 场地 80 

2 	{ 路基 场地 50 

3 轨道 场地 50 

4
  

车辆 台
  

50 
小火车类游

乐设施 

5 车轮 台
  

50 

6 机械传动系统 台
  

哪
  

7 电气系统 台
  

姗
  

8 安全装置 台
  

50 

9 
安全栅栏、站台、阶

梯和操作室 
场地 50 

‘
口
 

转马类游乐

设施 

1 基本规定 场地 200 

直径） 

2 基础部分 场地 100 

3 支承部分 台
  

100 

4 轨道 台
  

50 
lOm，按1.5 

倍收费。 

5 转动平台 台
  

150 
专供儿童 

6 乘人部分 台
  

30 
乘坐按0 .8 

了 机械传动系统 台
  

200 
倍收费。 

8 液压和气动系统 台
  

200 

g 电气系统 台
  

150 



10 安全装置 台
  

50 

11 

安全栅栏、站台、阶

梯和操作室 

场地 100 

n
0
 

 

1 基本规定 场地 250 回转直径 

〕12m或飞

行高度〕 

Sm时，按 

1.5倍收费。 

专供儿童

乘坐按0.8 

倍收费。 

2 基础部分 场地 150 

自控飞机类

游乐设施 

3 支承面与水平面 台
  

100 

4 机械传动系统 台
  

200 

5 液压和气动系统 台
  

300 

6 电气系统 台
  

250 

7 安全装置 台
  

150 

8
  

安全栅栏、站台、阶

梯和操作室 
场地 100 

勺
了
 

陀螺类游乐

设施 

} 基本规定 场地 300 

倾角 :45 

度，或回转 

2 基础部分 场地 150 

3 下支承部和上转盘 台
  

100 

4 乘人部分 台
  

50 

5 机械传动系统 台
  

300 直径）10m 

6 液压和气动系统 台
  

300 时，按1.5 

7 电气系统 台
  

250 倍收费。 

8 安全装置 台
  

150 

9 
安全栅栏、站台、阶

梯和操作室 
场地 100 

吕 飞行塔类 l 基本规定 场地 350 塔身高度 



游乐设施 2 基础部分 场地 150 ?30m, 

或飞行高

度）5m 

时，按1.5 

倍收费。 

专供儿童

乘坐按 

0.8倍收

费。 

3 塔身 台
  

100 

4 回转部分 台
  

150 

5 吊舱 台
  

150 

6 台
  

200 
升降和回转传动系

统 

7 液压和气动系统 台
  

300 

8 电气系统 台
  

300 

9 台
  

200 安全装置 

10 
安全栅栏、站台、阶

梯和操作室 
场地 100 

9
  

架空游览 

车类游乐 

设施 

1 基本规定 场地 400 

高度〕 

3m时，按 

1.5倍收 

费。 

2 基础部分 场地 300 

3 轨道 台
  

200 

4 车轮和车体 台
  

100 

5 机械传动系统 台
  

300 

6 电气系统 台
  

200 

7 安全装置 台
  

300 

只
〕
 
 

安全栅栏、站台、阶

梯和操作室 
场地 150 

10 

观览车类游

乐设施 

基本规定 场地 400 

2 基础部分 场地 200 

3 立柱和主轴 台
  

阴
  

4 转盘 台
  

200 



乃 吊厢 台
  

200 

6 机械传动系统 广
｝曰
  

350 

7 液压和气动系统 台
  

350 

吕 电气系统 台
  

300 

9 安全装置 台
  

300 

10 
安全栅栏、站台、阶

梯和操作室 
场地 100 

11 

} 基本规定 场地 4
0
0
 

 
速  度 妻 

2 基础部分 场地 200 

3 轨道 台
  

150 
3OkmJh 或 

4 车辆 台
  

200 
轨道高度 

滑行类游乐

设施 

5 提升及传动系统 台
  

350 
)5m，按

工5倍收费； 
6 液压和气动系统 台

  
400 

了 电气系统 台
  

300 

轨道高度 

8 台
  

300 

)10m，按2 

倍收费。 

安全装置 

9 
安全栅栏、站台、阶

梯和操作室 
场地 200 

12 

大型水上游 

乐设施 

（大滑梯、 

造浪 

池、漂流河 

等） 

l 基本规定 场地 300 

2 基础部分 场地 200 

3 电气系统 台
  

200 

4 控制系统 台
  

200 

5 大滑梯 台
  

500 

6 造浪池 台
  

500 

II 



7 漂流河 条 500 

8 
安全栅栏、站台、阶

梯和操作室 
场地 100 

13 

小型水上游 1
  

基本规定 场地 30 

乐设施 2 基础部分 场地 

（碰碰船、 3 控制系统 台
  

20 

电池船、海 4 动力系统 台
  

20 

战船、激光

战船、水上

自行车、儿

童滑梯等） 

5 船体 台
  

50 

6 儿童滑梯 台
  

50 

门
了
 

稳定性实验 台
  

20 

14 

黝
 

珑
 
淞
 

n
t
 钟
 

v
u
'
 

 

色
 
该
 

蹦
 

1
 

诊
护、
 
系
 
式
 
系
 

类

乐
 
系
 
系
 
飞
 
系
 

气
 
滑
 

其
 	

‘
 

列
 
列
 
人
 

留
 
球
 
道
 

 

! 基本规定 场地 boo 

2 基础部分 场地 400 

3
  

控制系统 台
  

4
0
0
 

 

4 电气系统 台
  

400 

5 钢丝绳 台
  

400 

6 安全装置 台
  

200 

门
了
 

安全棚栏、站台、阶

梯和操作室 
场地 200 

三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远程收费标准。对于外出检验单程超过 15公里时，每超

过10公里检验费加收 5%，但最多不超过 50%。单程在 25公里以内， 

每往返一次收取交通费 60元，单程超过 25公里时，按实际里程每公 

12 



里加收 1.2 元。 

复检费收费标准。特种设备经检验不合格应当复检的， 

复检费按照相应项目检验费 20％计收。 

新纳人特种设备目录产品检验收费标准。因特种设备目

录修订，以后年度新纳人特种设备目录产品检验收费标准，按照该收

费标准中相类似的特种设备检验收费标准执行。 

13 



信息属性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发展改革委（局）、财政局，雄安新区

改革发展局。 

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	 2024 年 7 月 15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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